
                                                                                                

 

 
 

                     
                                                                         农银人寿[2016]终身寿险 005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是一款万能型保险，其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

不确定的。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本说明书未尽事宜,请参照农

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 
一、 投保事项 

保险期间：终身，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交费方式：10 年、20 年、终身 

二、 产品基本特征 

1、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按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在扣除一

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保单账户，并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此类产品为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保险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定期从保单账户价值中扣除风险保险费等费用。 

公司秉承合规稳健的投资运作理念，注重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统一，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谨慎投资。 

2、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若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我

们将按以下两项相比较大者的 12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2)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 日后（不含第 180

日）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保险金额 = 基本保险金额 + 保单账户价值 

3、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或者本主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如果您申请

增加基本保险金额，并且在新增的基本保险金额生效之日起 2 年内，被保险人因为自杀导致身故，我们对增加的基

本保险金额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基本保险金额变更 

在本主险合同期交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内，若本主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期交保费没有欠交或缓交，您可以申请并经

我们审核同意变更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须符合下列规定： 

(1)基本保险金额的增加： 

① 被保险人 60 周岁前，且本主险合同生效满 1 年； 

② 以前各期和当期应交期交保险费均已交付； 

③ 每个保单年度只能增加 1 次。 

在申请增加基本保险金额时，您须按我们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明。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增加的基本保险金

额自审核同意的次日零时起生效，我们将在保险单上批注。 

(2)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 

① 本主险合同生效满 1 年； 

② 以前各期和当期应交期交保险费均已支付； 

③ 每个保单年度只能减少 1 次； 

④ 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 10000 元。 

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自审核同意的次日零时起效力终止，我们将在保险单上批注。 



 

5、保险费的支付 

（1）期交保险费 

期交保险费由基本保险费和额外保险费构成，本主险合同的额外保险费为零。基本保险费最高为 10000 元。同

一投保人并同一被保险人投保多份本产品的万能保单的，所有有效保单的基本保险费之和不得高于 10000 元。 

期交保险费按年支付，请您在支付首期期交保险费后，及时支付以后各期期交保险费。 

（2）追加保险费 

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在投保时或本主险合同的犹豫期后支付追加保险费。 

（3）期交保险费缓交与补交 

若您选择暂缓支付期交保险费，那么以后补交期交保险费时，须按归属的保单年度的顺序补交以前缓交的期交

保险费。您所补交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户，补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按照该保险费所归属保单年度

的初始费用扣除比例计算。 

6、催告期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保单账户价值扣除保单贷款及利息后的余额不足以支付风险保险费，且您自我们催

告之日起超过 30 日未支付保险费的，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将按照本主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会扣减未偿还的保单

贷款及利息、欠交的风险保险费。 

三、 保单账户 

1、保单账户设立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主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为履行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将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本主险合同

的保单账户。 

2、保单账户价值计算方法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结算：  

（1）投保时，您支付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等于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在此之后支付保险费，保单账户

价值按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 

（2）我们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我们收取风险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收取的风险保险费等额减少； 

（4）如果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按您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3、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每次支付的保险费，我们按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户。 

初始费用按期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分别收取，具体收取标准如下： 

期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 

保险费归属的保单年度 初始费用比例 

第 1 个保单年度 50% 

第 2 个保单年度 25% 

第 3 个保单年度 15% 

第 4 至第 5 个保单年度 10% 

第 6 个保单年度及以后 5%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3%。 

 (2)风险保险费 

我们对本主险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收取相应的风险保险费。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保险费的 1/365。风险保

险费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风险保额及风险程度决定。标准体每千元风险保额应收取的风险保险费请见条款

附表《风险保险费费率表》。 

若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我们将会在保险单上载明或批注。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我

们按照当月的实际天数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扣除风险保险费。若您有欠交的风险保险费，我们也将同时收取。 

如果本主险合同的风险保额发生变更，则自变更后的下一个结算日起按变更后的风险保额收取风险保险费。 

4、保单账户结算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 1 日。 

(1)结算利率 

我们每月将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

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 

(2)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主险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3)保单账户利息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根据本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当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结算上月

的保单账户利息。 

如果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在本主险合同终止时根据本主险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最近

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当月的保单账户利息。 

5、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若没有未偿还的保单贷款及利息，您可在犹豫期后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

每次领取金额不得低于 1000 元。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明。 

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以您部分领取的金额为计算基础从保单账户价值中扣除部分领取费用，部

分领取费用的扣除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 
第 1 个保

单年度 

第 2 个保

单年度 

第 3 个保

单年度 

第 4 个保

单年度 

第 5 个保

单年度 

第 6 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比例 5% 4% 3% 2% 1% 0% 

6、保单贷款 

若本主险合同有效且积累有保单账户价值，您可以在犹豫期后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

额不得超过本主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的 9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您需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贷款本金

及利息，也可以提前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

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达到本主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时，本主险合同的效力即行中止。 

若“10.2 未还款项”中规定的欠款尚未还清，则您不能再次申请保单贷款。 

 

四、 案例演示 

张先生，30 岁，为自己投保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期交保险费 10000 元，交费期 10 年，并在首年

追加保险费 2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20 万元， 60 岁后降低至 1 万元。张先生享有的各项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期交 

保险费 

追加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风险 

保险费 

保单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退保金） 身故保险金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1 10,000 20,000 30,000 5,600 176.0  24,830  25,314  25,677  23,588  24,048  24,394  224,830  225,314  225,677  

2 10,000 - 40,000 2,500 186.0  32,947  34,096  34,971  31,629  32,732  33,572  232,947  234,096  234,971  

3 10,000 - 50,000 1,500 198.0  42,280  44,306  45,869  41,012  42,977  44,493  242,280  244,306  245,869  

4 10,000 - 60,000 1,000 212.0  52,345  55,484  57,937  51,298  54,374  56,778  252,345  255,484  257,937  

5 10,000 - 70,000 1,000 224.0  62,649  67,151  70,716  62,023  66,480  70,008  262,649  267,151  270,716  

6 10,000 - 80,000 500 238.0  73,709  79,852  84,776  73,709  79,852  84,776  273,709  279,852  284,776  

7 10,000 - 90,000 500 256.0  85,027  93,105  99,661  85,027  93,105  99,661  285,027  293,105  299,661  

8 10,000 - 100,000 500 274.0  96,609  106,936  115,421  96,609  106,936  115,421  296,609  306,936  315,421  

9 10,000 - 110,000 500 294.0  108,460  121,368  132,104  108,460  121,368  132,104  308,460  321,368  332,104  

10 10,000 - 120,000 500 318.0  120,584  136,425  149,763  120,584  136,425  149,763  320,584  336,425  349,763  

20 - - 120,000 - 660.0 148,907  205,838  261,702  148,907  205,838  261,702  348,907  405,838  461,702  

30 - - 120,000 - 1,646.0 178,528  306,344  454,335  178,528  306,344  454,335  378,528  506,344  654,335  

40 - - 120,000 - 245.7 224,470  471,021  808,354  224,470  471,021  808,354  234,470  481,021  818,354  

60 - - 120,000 - 1,843.3 347,352  1,111,902  2,565,185  347,352  1,111,902  2,565,185  357,352  1,121,902  2,575,185  

76 - - 120,000 - 10,000 433,342  2,153,951  6,410,861  433,342  2,153,951  6,410,861  443,342  2,163,951  6,420,861  

  

温馨提示: 

①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

演示水平。 



 

② 该利益演示利率假设低档为最低保证利率，中档为 4.5%，高档为 6%。 
③ 该演示以被保险人是标准体为例。对于次标准体及职业加费，风险保险费将相应增加。 

④ 该演示中保险费、初始费用、风险保险费和利息结算等假定发生在该保单年度的年初；保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

和身故保险金等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⑤ 现金价值（退保金）：即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通常体现为在保单年度末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

向您退还的金额。 

五、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请您认真审视本主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时

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

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您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 个保

单年度 

第 2 个保

单年度 

第 3 个保

单年度 

第 4 个保

单年度 

第 5 个保

单年度 

第 6 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比例 5% 4% 3% 2% 1% 0% 

 

六、 信息披露 

1、 每月第一日为利率结算日。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万能保险账户的实际投资状

况，自每月结算日起六个工作日内确定并公布上月的账户结算利率。 

2、 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www.abchinalife.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795581或 95581 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

我们每年将向您寄送账户价值对账单，便于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情况。 

3、 我们将在保险单犹豫期内对您进行电话回访，内容包括： 

A. 为保障您的权益，回访人员将通过询问您预留在投保资料上的个人相关信息的方式来确认接电话人是否为您本

人，请您配合； 

B.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保险产品； 

C. 投保资料是否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是否已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D. 您是否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和退保的相关规定； 

E. 您是否了解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F. 您是否了解收益的不确定性，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的精

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

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G.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期交或趸交产品； 

H. 您是否了解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金额等。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产品基本特征、保单账户、

犹豫期及退保、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能理

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该产品的说明、解释或表述，如与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不一致时，均以

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为准。 
 
 

签名（投保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